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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,804,513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.4186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26,995,89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59.7372%；反对 2,297,2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0835%；

弃权 15,897,913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,804,513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1793%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的陆维森律师、赵俊波律师参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

具了《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六

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和

召集人资格、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、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

2、《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

六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；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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